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评选实施细则

1、 奖励宗旨：本奖旨在表彰热爱祖国，具有优良科学道德与学风，在青藏高原科技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得到同行认可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2、 人选产生：被推荐人由其所在的 工作单位或两位专家推荐产生。
3、 评选要求：

1.
在科学精神、科学道德和学风等方面具有突出贡献的事迹应附文字说明材料；

2.
候选人取得的科技成果应以在国内开展的工作为主；

3.
提交的论文或著作必须已经在国内外正式发行的期刊上发表或正式出版；

4.
证明被推荐人工作成绩的有关成果必须已经通过有关部门的正式鉴定；

5.
论文、著作或成果应为第一作者或主要贡献者；

6.
填写专家推荐表的两位专家应是不同单位并对被推荐人及其成果比较了解的、具有正高级专业职称的专家；

7.
各推荐单位和专家填写推荐意见后，报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办公室。

4、 评选材料：

1. 被推荐人登记表一式二份（原件）

2. 
专家推荐表一式二份（原件）

3. 
代表性论著或成果2-3篇（册）

4. 
奖励证书、证明等材料复印件1份

5、 评选程序：在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常务理事会领导下，聘请部分专家组成“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经过对被推荐人资格审查和贡献评议，采用投票方式决定评选结果，经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审批确认，并上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

6、 奖励形式：本奖项为荣誉奖，对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纪念品和奖金，获奖结果通报其所在单位，并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

7、 评选周期：根据条例规定，“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每两年评选一次，逢单数年评选。评选年的4—5月发出通知，6—7月要求被推荐人和所在单位报送有关推荐材料。

8、 本实施细则由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负责解释。

